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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锡市财政局文件 
 
 

锡财购〔2022〕10 号 
 

 

 

转发江苏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 

支持中小企业力度的通知 
 

市各预算单位、各区财政局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、各部门集中

采购机构、各政府采购代理机构： 

为提升财政政策助企纾困效能，发挥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

政策功能，现将《江苏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

小企业力度的通知》（苏财购〔2022〕45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并结

合我市实际，提出以下贯彻意见，请一并遵照执行： 

一、切实做好贯彻落实工作 

    各级财政部门、各采购人应当站在为中小企业纾困解难，稳

住经济大盘的政治高度，对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政策给予

足够重视，在政府采购各环节切实按照《国务院关于印发扎实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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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22〕12 号）、《政府采

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》（财库〔2020〕46 号，以下简称

《管理办法》）、《关于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力度的

通知》（财库〔2022〕19 号）以及省市相关文件要求将政府采购

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落到实处。 

二、严格执行各项政策措施 

各级财政部门、各采购人应当在全面贯彻落实《管理办法》

的基础上，严格执行关于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力度的各项

政策措施，主要包括以下内容： 

（一）扩大预留中小企业项目范围。政府采购限额标准以上，

400 万以下的货物、服务和工程采购项目，适宜中小企业提供的，

采购人要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。2022 年下半年超过 400 万元

的货物、服务和工程采购项目中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，采购人

要预留该部分采购项目预算总额的 40%以上专门面向中小企业

采购。 

（二）提高小微企业价格评审优惠幅度。货物和服务采购项

目给予小微企业的价格扣除优惠提高至 10%—20%，大中型企业

与小微企业组成联合体或者大中型企业向小微企业分包的，合同

份额占比符合相关规定的，价格扣除优惠提高至 4%—6%。 

（三）推进“政采贷”线上合同融资。对政府采购中标、成

交供应商提出“政采贷”融资申请的，各采购人应当积极配合金

融机构和供应商，按照《关于进一步推进政府采购合同融资工作

的通知》（锡财购〔2022〕7 号）文件要求，做好合同公告、回

款账户锁定等相关工作。 

（四）提升政府采购合同款项支付效率。对于满足合同约定

支付条件的，各采购人应当自收到发票后 15日内确保将资金支

付到合同约定的供应商账户。不得以机构变动、人员交替、政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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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整等为由延迟付款，不得将采购文件和合同中未规定的义务作

为向供应商付款的条件。 

（五）规范中小企业政策执行情况统计。采购人、采购代理

机构应在省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与无锡市政府采购交易管理一

体化系统内，根据系统引导，在采购意向公开、采购计划、采购

委托、生成项目、文件编制、资格审查、专家评审、结果公告、

合同支付等环节，依照相关文件要求，明确专门面向、预留份额、

价格评审扣除优惠、预付款比例以及合同支付相关事项，确保系

统汇总生成中小企业预留项目执行情况数据，便于采购人进行年

度执行情况统计公告。 

三、推进政府采购工程政策落实 

对于政府采购工程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货物、服务项目，

各级有关工程招投标行政监督部门、各采购人应根据《政府采购

法》及其实施条例、《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等法律法规及国务

院、财政部相关文件规定，进一步加强工作协同，将预留采购份

额、价格评审优惠、公开执行情况等中小企业扶持政策措施融入

政府采购工程招投标标准文本和评标制度之中，依法落实政府采

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政策，提高中小企业在政府采购工程招投标

中的市场份额。 

四、加强政策落实情况监督检查 

市财政局已将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政策执行情况纳

入财税高质量发展政府采购管理考核内容，市级各采购人要明确

工作责任，高效落实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政策。各区财政部门要加

强对采购人政策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，加快推进各项政策的落地

落实。 

本通知自 2022 年 7 月 1 日起执行。此前有关规定与本通知

不一致的，按本通知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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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《江苏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 

企业力度的通知》（苏财购〔2022〕45 号） 

 

 

无锡市财政局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7 月 1 日 
 

无锡市财政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 7月 1日印发 


